   金堆新区土方开挖及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广元市朝天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5年5月28日受理你单位提交的《关于申请审批金堆新区土方开挖及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函》（广朝国投函〔2025〕26号），四川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受理编号：510812-20250528-000058。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一、项目概况 

金堆新区土方开挖及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位于朝天区朝天镇金堆村，主要建设内容为土石方挖填45万m3（实际土石方挖填41.41万m3）、边坡工程13840m2、挡土墙工程、管网工程及朝陈路临时改道及道路恢复工程等。本项目总占地面积6.88hm²，其中永久占地面积6.66hm²，临时占地面积0.22hm²。本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40.82万m3（全部为一般土石方），土石方回填总量0.59万m³（全部为一般土石方），综合利用40.23万m3，全部用于金场村12组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回填后作为周边农户耕地。项目不设置弃渣场。该项目算总投资2945万元，其中土建投资2419.87万元，资金来源为业主自筹。工程已于2023年6月开工，2023年10月完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基本同意报告书对主体工程选址和施工总布置的水土

保持分析评价，本项目无重大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二）基本同意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6.88公顷。 

（三）同意本项目采用西南紫色土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四）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4%。因本项目在朝天区金堆新区开发建设项目场平（一期）工程进行了二次场地平整，施工前未进行表土剥离，场地平整后该地块作为学校和全民健身中心用地，项目场平工程区中的边坡工程为页岩层，采取喷射混凝土砂浆防护，因此本项目不计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表土保护率。
（五）基本同意本项目土石方平衡。

（六）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安排。

（七）同意方案报告书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的计列标准和额度。工程征占地面积6.88公顷，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标准1.3元/平方米，共计89440.00元。
三、建设单位应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各项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落实水土保持各项措施。
（二）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并按规定向我局报送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监测成果应及时上传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

（三）应依法依规足额补缴水土保持补偿费。
四、本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我局审批。需要新设弃渣场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开展弃渣减量化、资源化论证，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报我局审批。

五、本项目在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验收结果向社会公开；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后3个月内，向我局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包括验收鉴定书、验收报告和监测总结报告等），并接受验收核查。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六、本行政许可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3年。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届满的30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局申请重新审核。项目在许可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或虽提出重新审核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许可文件自动失效。
本许可文件仅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项目建设的其他许可需按有关规定执行。
                              广元市朝天区水利局

                               2025年5月30日
- 4 -
- 3 -

